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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予披露交易

場內出售上市證券

出售上市證券

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一日，本公司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在聯交所進行一連串場

內交易，以出售合共 15,000股騰訊股份（相當於截至本公告日期已發行騰訊股份

總數約 0.00016%），平均價約為每股騰訊股份 576.00港元，總代價約為 8,610,000

港元（不包括交易成本）。

上市規則的涵義

由於出售事項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超過 5 %但低於

25%，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，故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章的申

報及公告規定。

出售上市證券

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一日，本公司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在聯交所進行一連串場內

交易，以出售合共15,000股騰訊股份（相當於截至本公告日期已發行騰訊股份總數

約 0.00016%），平均價約為每股騰訊股份 576.00港元，總代價約為 8,610,000港元

（不包括交易成本）。

由於出售事項透過聯交所公開市場銷售，本公司並不知悉騰訊股份的買方身分。

因此，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、全悉及確信，有關騰訊股份的買方

為獨立第三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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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行出售事項的理由及裨益

本集團主要從事為香港金融界提供財經印刷服務。

本集團購買騰訊股份作投資用途。董事認為，出售事項有助本集團套現其於騰訊

股份的投資。

出售事項完成後，預期本集團收取所得款項淨額約 8,610,000港元（不包括交易成

本）及確認收益約 2,640,000港元（按收購成本與出售價之差額（不包括交易成本）計

算）。本集團擬將出售事項所得款項用作其營運資金。出售事項乃按當時市價進

行，董事認為出售事項屬公平合理、建基於一般商業條款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

整體利益。

有關騰訊的資料

騰訊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巿（股份代號：

00700）。根據公開資料，騰訊及其附屬公司從事（其中包括）通信及社交工具、網

絡遊戲、數字內容、網絡廣告、金融科技、雲及其他企業服務。

以下財務資料乃摘錄自騰訊的公開文件：

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╱

於十二月三十一日

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

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

收入 377,289 482,064

除稅前盈利 109,400 180,022

年度盈利 95,888 160,125

權益總額 488,824 778,043

上市規則的涵義

由於出售事項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（ 定義見上市規則 ）超過 5 %但低於

25%，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，故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章的申報

及公告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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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義

於本公告內，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：

「董事會」 指 董事會

「本公司」 指 REF Holdings Limited，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

免有限責任公司，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（股份代號：

1631）

「關連人士」 指 具上市規則所賦予涵義

「董事」 指 本公司董事

「出售事項」 指 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一日在聯交

所 公 開 巿 場 出 售 15 , 0 0 0 股 騰 訊 股 份 ， 總 代 價 約 為

8,610,000港元（不包括交易成本）

「本集團」 指 本公司及其不時之附屬公司之統稱

「港元」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

「香港」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

「獨立第三方」 指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、全悉及確信，

任何人士或公司及彼等各自的最終實益擁有人並非本

公司的關連人士，且根據上市規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

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

「上市規則」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

「中國」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（不包括香港、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

灣）

「人民幣」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

「聯交所」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

「騰訊」 指 騰訊控股有限公司，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，其

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巿（股份代號：0070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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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騰訊股份」 指 騰訊普通股

「%」 指 百分比

承董事會命

REF Holdings Limited

主席

劉文德

香港，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一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郭琴麗女士；非執行董事劉文德先生

（主席）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梁志雄先生、黃灌球先生及李翰文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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